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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條例草案的目的條例草案的目的條例草案的目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章 )(下稱 “該條
例 ”)，就下列事宜作出規定——

(a) 訂定業主立案法團 (下稱 “業主法團 ”)所須遵從的建築物管理
和維修標準；

(b) 對有嚴重管理和維修問題的建築物實施強制性管理；

(c) 簡化新建築物的業主召開會議以委任管理委員會的程序；及

(d) 與保險、業主法團帳目的審計、召開業主會議的通知及業主

法團會議的法定人數等有關的雜項事宜。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民政事務局於 2000年 1月 12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
號：S/F(3) in HAB/CR/8/10/12)。

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

3. 2000年 1月 26日。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4. 該條例第 18(1)條作出多項規定，其中包括業主法團對管理和
維修建築物的公用部分負有若干責任，但該條例並無具體訂明管理和

維修的標準。條例草案建議修訂該條例，授權民政事務局局長 (“主管當
局 ”)擬備、修訂及發出《大廈管理及維修工作守則》(下稱 “工作守則 ”)。
該工作守則訂明業主法團在履行建築物管理和維修責任方面所須遵守

的具體標準。工作守則的擬本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B。根據該
條例現行第 44(2)條，任何人如未能遵守工作守則，此事本身並不使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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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遭受任何種類的刑事法律程序，但任何此等不遵守工作守則事情，

在任何法律程序中 (不論民事或刑事，包括就該條例所訂罪行而進行
者 )，可作為有助於確定或否定該等法律程序中所爭論的法律責任的根
據。

5. 條例草案亦建議修訂該條例，以賦予主管當局權力，可命令

該等有嚴重管理和維修問題而本身沒有管理人的建築物的業主法團管

理委員會，從主管當局在憲報指明的建築物管理代理人名單上，聘請

其中一名建築物管理代理人，負責管理有關建築物。如業主法團沒有

合理理由而未能於指定限期內遵照主管當局所發的指令辦理，管理委

員會的每名成員均屬違法，一經定罪，可被處以第 5級罰款 (即 50,000
元 )。有關人士如繼續違法，在有關罪行持續期間，可被另行處以每天
罰款 1,000元。如有關建築物並無成立業主法團，亦不大可能成立業主
法團，主管當局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由該審裁處命令召開業主會議，

以便委任管理委員會或從主管當局在憲報指明的建築物管理代理人名

單上委任建築物管理代理人。

6. 如建築物的公契是於《 2000年建築物管理 (修訂 )條例》 (條例
草案獲通過成為的法例 )第 3條生效之後簽立的，條例草案建議修訂該條
例，以簡化業主召開會議以委任管理委員會的程序。

7. 條例草案進一步建議對該條例作出若干雜項修訂，包括建議

規定業主法團須為建築物 (包括公用部分 )購買第三者保險。有關保險的
規定 (例如投保範圍、最低賠償保障額及承保人的資格 )均會在由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制定的規例中訂明。其他修訂所提出的建議

包括規定業主法團 (單位數目少於 50個的建築物的業主法團除外 )帳目
只可由合資格會計師審計；規定為委任首屆管理委員會而召開業主會

議的通知須在一份而非兩份報章刊登；以及在點算業主法團會議的法

定人數時須把由業主委任的代表計算在內。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8.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3段所述，政府當局曾於 1998年諮
詢各個臨時區議會或其轄下的委員會。此外，亦曾諮詢其他團體，包

括香港房屋經理協會、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 (香港分會 )、香港物業管
理公司協會、香港保險業聯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該等團體普遍支持

各項建議修訂。

9. 香港會計師公會 (下稱 “會計師公會 ”)曾就條例草案向立法會
秘書處提交意見書 (載於附件 )。民政事務局曾就條例草案內的建議諮詢
該公會。會計師公會指出，條例草案未能釋除其就審計報告規定及審

計基準 (適用於有 50個單位或以上的建築物的業主法團者 )提出的關
注。會計師公會又建議對關乎審計報告規定的新訂第 27(1A)條提出技
術性修訂。經會計師公會同意，立法會秘書處已把該公會的意見書轉

交政府當局置評。但直至擬備本報告之時，仍未收到當局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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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0. 政府當局曾分別於 1999年 4月 12日及 6月 29日兩度向立法會民
政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18個臨時區議會的主席／區議員亦列席了
1999年 6月 2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該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
內各項建議，但部分委員對若干建議 (例如強制規定新建築物須成立業
主法團及強制規定購買保險 )的實施細節表示關注。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1. 條例草案載有若干重要建議，包括規定業主法團須遵從工作

守則、對存在嚴重管理和維修問題的建築物實施強制性管理，以及強

制規定須為建築物的公用部分購買第三者保險。會計師公會已對條例

草案的若干方面表示關注。本部仍正等候政府當局對會計師公會的意

見書作覆。雖然民政事務委員會支持各項建議的整體原則，但部分委

員對該等建議的實施細節表示關注。謹建議議員成立法案委員會，研

究有關建議的詳細內容。法律事務部仍在研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

兩方面的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2000年 2月 9日


